
台州湾新区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备案承诺书

项目名称：台州鸿慧物流包装技术有限公司年产 15 万套大

中型可循环智能物流包装器具自动化技改项目

承诺方（甲方）：台州鸿慧物流包装技术有限公司

行政主管部门（乙方）：台州市生态环境局

一、项目主要内容

（一）项目单位:台州鸿慧物流包装技术有限公司

（二）法定代表人:钟志明

（三）拟建地址：浙江省台州市台州湾新区聚英路 899

号 3幢和聚海大道 2688号 3幢

（四）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年产 15万套大中型可循环

智能物流包装器具。

（五）总投资及环保投资：总投资 2620 万元，环保投

资 50万元，占总投资 1.9%。

二、承诺内容

（一）甲方事项

1、根据《浙江省生态环境厅关于深化环评集成改革优

化提升营商环境的指导意见》（浙环发[2023]52号）和《台

州湾循环经济产业集聚区东部新区“区域环评+环境标准”改

革实施方案(含“台州无人机航空小镇”)(试行)》的通知(台集

发[2017]115号)，本项目不属于项目环评审批负面清单范围，

且不涉及重金属污染，项目拟建地周边 100m内无敏感点，

故报告表降级为登记表。



2、甲方承诺项目建设和运行符合以下条件和标准:
（1）项目选址符合环境功能区规划、区域规划环评明

确的生态空间清单及环境准入条件清单管控要求。

(2)项目建设和运行过程排放污染物符合国家、省规定的

污染物排放标准要求。

(3)项目建设和运行过程排放污染物符合区域规划环评

明确的污染物排放总量管控限值清单要求，造成的环境影响

符合大气、水、声等环境质量标准。

(4)项目建设符合相关行业环境准入要求和环境准入指

导意见等。

(5)在项目投产前落实危废处置等协议，未落实协议不投

入生产。

(6)申请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备案前公开环境影响报告书、

环境影响报告表、环境影响登记表全本及签订的承诺书。

(7)建设项目环保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

同时投产使用。

(8)建设项目在投入生产或者使用前，对照环评及批复文

件或承诺备案的要求，委托第三方机构编制环保设施竣工验

收报告，向社会公开。

(9)在实际发生排污行为前，依法申领排污许可证。未取

得排污许可证不投入生产。

(10)法律法规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相关执行标准出台



或修改，按新标准执行。

(11)严格按照承诺要求进行建设和运行。若违反上述承

诺内容，自觉承担违约责任。

（二）乙方承诺内容事项

乙方在收到企业提交的申请材料后，在 2个工作日内进

行形式审查，对符合条件的出具备案书面意见。

三、违约责任

（一）甲方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报备环境影

响评价文件、环保设施竣工验收的，有备案权的环境保护行

政主管部门不予受理或者不予备案，并予以警告；已取得环

境影响评价文件、环保设施竣工验收备案意见的，由有备案

权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依法撤销其备案通知书，并将列

入黑名单，不再享受改革政策。

（二）甲方未提交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或者环境

影响评价文件未经备案，擅自开工建设的，由负有环境保护

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责令停止建设，处以罚款，并可以责令

恢复原状。

（三）甲方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超过重点污染物排

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污染物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

主管部门可以责令其采取限制生产、停产整治等措施；情节

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

（四）甲方不履行承诺义务或者履行承诺义务不符合

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限期改正、

从重处罚、直至停产恢复原状等违约责任。甲方明确表示



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义务的，乙方可以要求其承

担违约责任。对违约责任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甲方

必须按法律法规执行。

（五）甲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承诺的，依据不可抗力

的影响，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并限期采取补救整改措施，

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甲方延迟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

不能免除责任。

（六）甲方除以上承诺事项外，还必须遵守《中华人民

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等法律法规相关规定，若发生违法行为，应当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

四、承诺书对承诺人具有法律效力，自双方签字盖章之

日起生效。

承诺方（甲方）：台州鸿慧物流包装技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

联系电话：

行政主管部门（乙方）：（盖公章）

年 月 日


